广东培正学院教务处

教学字〔202101〕01号
关于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未按期毕业学生及

应复学学生学籍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加强学生的学籍管理，根据《广东培正学院未按期毕业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19年7月修订）》（培正教〔2019〕46号）、《广东培正学院对学生作退学处理的规定（2019年7月修订）》（培正教〔2019〕44号），现对本学期相关学籍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未按期毕业学生管理

截止目前，全校共74名学生未按期毕业。其中，2014级超过我校最长修业年限（含休学和保留学籍）学生9人，2015级22人，2016级43人（含1名2018级专插本学生）。根据文件规定“未按期毕业学生，在最长修业年限内每学期必须按学校规定的时间报到注册，注册后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请各学院安排专人负责管理未按期毕业学生，做好未按期毕业原因的梳理、跟进工作。具体学生名单详见《2020年各学院未毕业学生名单》（附件1）。

二、应复学学生学籍管理
截止目前，全校共有111名学生下学期应复学。其中，休学期满应复学44人，在校生入伍保留学籍应复学39人，新生入伍保留入学资格应恢复入学28人（含2015级3人，2016级2人，2017级3人，2018级20人）。按照学籍管理相关规定，新生和在校学生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校保留其入学资格或者学籍至退役后2年，学生可在退役当年或者第二年学生入学报到期间申请恢复入学资格或者恢复学籍。请各学院做好应复学学生的跟进工作。复学学生手续办理及相关纸质材料（含证明材料及家长签名的身份证复印件等）必须在学生返校之日起2周内办理完成，不按规定办理的同学视为作退学处理，各二级学院需报送学生作退学处理审批表。具体学生名单详见《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各学院应复学名单》（附件2）。

三、其他说明

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未办理任何书面请假手续的或未按时参加学校规定教学活动的学生，请各学院及时按作退学处理流程办理。

以上事宜请各学院安排专人跟进，按要求填写附件相应表格，于开学第3周内（9月25日前）完成，电子版和签名盖章纸质版须一起交到教务处。其他未尽事宜，如有不明请及时联系教务处学籍科蒋老师。

附件：1.2020年各学院未毕业学生名单

2.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各学院应复学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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